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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29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5年4月30

日以微信及邮件等方式送达，并于2025年5月8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林伟杰先生召集，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5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以不超过2.9亿元人民币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福日电子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福日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31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2.9亿元人民币（以下“万元”、“亿元”均指人民

币）。
●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68号《关于核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的核准，公司发行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6,540,962股，发行价格
为 7.6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9,999,997.7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9,775,047.68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30,224,950.10元。

（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年12月1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将募集

资金总额扣减承销费（含税）及保荐费（含税）后的余额1,032,244,997.82元于2021年12月1日汇入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
具华兴验字[2021]21000370382号《验资报告》。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有关规

定，会同保荐机构于2021年12月10日、13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便于公司募投项目
的实施，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诺通讯”）、广东以诺通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诺通讯”）、兴业证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朗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上梅林支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2025年1月10日，公司就“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新一代智能终
端研发项目”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证券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就“广
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与以诺通讯、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朗支行、兴业证券
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兴业证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梅林支行就

“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项目”与中诺通讯、北京讯通安添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三方、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制度及协议的约
定执行。

（四）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时间
截至 2025年 5月 6日，公司已将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9亿元全额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5月8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和项目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项目名称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终端智能制造项目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
司 TWS 智能制造建设项

目注2
偿还公司债券

补充流动资金注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4

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
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

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项
目

尚未明确投资方向注5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66,891.47

18,787.25
10,000.00
21,500.00

—

—

—

—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56,300.00

749.12
10,000.00
19,522.50
16,543.37
15,727.50
6,504.43
13,252.67
103,864.6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1,565.01

749.12
10,000.00
19,525.98
16,565.49
563.49
11.04
—

68,980.13

工程进度注1
—

—

—
—
—

3.58%
0.17%

—
—

注1：工程进度计算口径为：正在实施的募投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除以该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总额。

注2：公司于2022年6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2022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
见。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因宏观经济、行业及公
司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TWS智能制造建设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大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主要是因为该专户
产生的利息金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导致。

注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大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主要是因为该
专户产生的利息金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导致。

注5：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八届
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2024年12月4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基于市场环境、项目可行性已发生重
大变化，继续实施原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公司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原则，终止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终端智能制造项目，并
将部分资金（22,231.93万元）变更用于投资建设“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及“新
一代智能终端研发项目”，其余募集资金13,252.67万元（含孳息）将暂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将尽快科学、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

截至2025年5月8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68,980.13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34,938.94万元
（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募投项目
投资建设需要一定周期，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会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如因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
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规范
使用该部分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以不超过2.9亿元人民币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福日电子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福日电子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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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5年4月30

日以微信及邮件等方式送达，并于2025年5月8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杨韬先生召集，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9票同意，0票
弃权，0票反对）

同意公司继续为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为5,000万元
人民币，授信期限1年。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杨韬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
性文件。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福日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30）。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9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如因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
度，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福日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30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诺通讯”）。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中诺通讯向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万元”“亿元”均指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为5,000万元。

上市公司累计为中诺通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97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止2025年3月31日，被担保人中诺通讯资产负债率超过70%；截止公告披露

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5,000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继续为中诺通讯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为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同时
授权公司董事长杨韬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上述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议案的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次担保额度在2024年12月4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

权公司董事会审批2025年度为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77.55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议案》中规定的公
司对中诺通讯提供22亿元担保范围内，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920989
成立日期：1997年10月2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2号楼3502
法定代表人：杨韬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件硬件、手机及周边配件、计算机及配套设备、电子产品、电子设

备、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通讯器材、智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传
输设备、数据通信设备、宽带多媒体设备、电源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中诺通讯 100%股权。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中诺通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经审计）
522,816.44
420,981.07
101,835.37

2024年度（经审计）
920,742.62
-31,896.10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539,029.43
439,904.61
99,124.82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76,642.30
-2,715.4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债务人：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一)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三)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

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五)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
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中诺通讯提供担保系为支持其业务发展及融资需求。中诺通讯主营业务为手机及

其他智能终端产品的 ODM/JDM/OEM 业务，中诺通讯日常经营资金需求量较大，进行适当对外融资
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

中诺通讯经营情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中诺通讯日常生产经营业务
资金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同时，公司能够对中诺通讯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及时掌
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因此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已经2025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5.30亿元；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5.30亿元，担保余额为 273,921.22万元, 分别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13.10%、165.34%，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
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5-039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5月8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纳思达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4 年度业绩指标完成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5]第
ZM10100号），公司未满足该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以及公司股权激励对象14人已离职，现对首次授予

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1.0416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公司总股本从1,422,989,339股变更为1,
421,878,923股，公司注册资本从1,422,989,339元减少至1,421,878,923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7）。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及减资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9日至2024年6月22日

2、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B区

3、联系人：谢美娟

4、联系电话：0756-3265238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5-040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 5月 8日上午 9:15至 9:25, 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39人，代表股份数为

627,602,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487%。截至2025年4月30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61,279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3,153名，个人股东人数58,126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数为410,094,616股，占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174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3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17,507,52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739%。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38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为217,508,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7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3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17,507,52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5.4739%。

5、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

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601,8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6%；反对 865,0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8%；弃权

135,2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507,9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01%；反对865,07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7%%；弃权135,2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63,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44%；反对 897,3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弃权141,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69,1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3%；反对897,37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6%；弃权141,7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66,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0%；反对 895,3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7%；弃权 139,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72,8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0%；反对895,3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7%；弃权139,9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40,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09%；反对 984,49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9%；弃权76,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47,0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1%；反对984,4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6%；弃权76,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83,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7%；反对 881,5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05%；弃权 136,9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89,6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7%；反对881,5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3%；弃权136,9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26,378,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1%；反对1,133,9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弃权89,2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285,0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76%；反对1,133,9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3%；弃权8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70,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56%；反对 892,6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2%；弃权139,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76,1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5%；反对892,6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4%；弃权139,3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16,294,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19%；反对1,090,87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5%；弃权123,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294,3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19%；反对1,090,87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5%；弃权123,0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关联股东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5年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84,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8%；反对 900,0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34%；弃权 117,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90,5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1%；反对900,07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8%；弃权117,6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558,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7%；反对 895,0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6%；弃权

148,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464,5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1%；反对895,07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5%；弃权148,65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6,656,7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4%；反对 866,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1%；弃权

7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6,562,8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4%；反对866,9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6%；弃权7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伟涛、梁嘉怡

3、结论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1359 证券简称：平安电工 公告编号：2025-015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召开

本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1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所有

议案已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协保先生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8日召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242号公司326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3 人，代表股份 139,678,9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9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139,244,3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6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43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3人，代表股份 3,047,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612,4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8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8人，代表股份43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3％。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23,4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3%；反对 55,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91,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86％；反

对 5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50％；弃权 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18,4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7%；反对 55,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6,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45％；反

对5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2％；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18,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9%；反对 55,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6,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43％；反

对5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7%；弃权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618,9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反对55,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7,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09％；反

对5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2％；弃权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02,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4%；反对 7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0,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92％；反

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34％；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01,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7%；反对 7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9,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64％；反

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34％；弃权6,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18,4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7%；反对 5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6,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45％；反

对5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6％；弃权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61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3％；反对60,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1,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69％；反

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21％；弃权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徐帅律师、孙静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

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47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7日收到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欧阳波先生出具的《关于持有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

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具体事项如下：
本次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吕丽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77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6%；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欧阳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843,8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97%。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3,624,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97%。
2025年4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吕丽珍女士、欧阳波先生计划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10月8日），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截至2025年5月7日，欧阳波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0,000股，欧阳波先生当前持有公司股份14,09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3,874,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0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

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欧阳波先生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1号

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5月7日
哈尔斯

增加R减少□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25
25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R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2,362.45
6,541.35
15,821.10

是R否□
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吕丽珍女士、欧阳波先生计划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10月8日），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详见2025年4月9日公
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截至2025年5月7日，欧阳波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

万股，增持计划正在履行中，增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是□ 否R

是□ 否R

是R否□
本次增持计划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47.97
14.03
33.93

002615
有R无□

增持/减持比例（%）
0.0536
0.0536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2,387.45
6,547.60
15,839.85

占总股本比例(%)
48.01
14.04
33.97

注：上表中如有尾差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相关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